
國立高雄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審查作業流程 

一、教師聘任案件需辦理外審者： 

完成日期                    承辦單位                   作業流程 

每年 2月 21日前完成（8月起聘） 系（所） 

每年 8月 24日前完成（次年 2月起聘）通識教育 

                                      中心 

 

 

 

4月 30日前完成（8月起聘）   人事室、學術 

11月 10日前完成（次年月起聘）    副校長室 

 

 

5 月 31日前完成（8月起聘）      學院、通識 

12月 10日前完成（次年 2月起聘）  教育中心 

                           

 

 

6 月 30日前完成（8月起聘）      人事室 

次年 1月 15日前完成（次年 2月起聘）  

 

7 月 31日前完成（8月起聘）       

次年 1月 31日前完成（次年 2月起聘）                   人事室 

 

二、教師聘任案件免辦理外審者，請於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開會前ㄧ週備齊相關資料送至人

事室。 

備註： 

一、擬聘專任教師由國立自審學校專任教師或中央研究院專任研究人員轉任，並已具擬聘等

級教師資格證書者，得免辦理教師資格外審。 

二、本校教師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暨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各系（所）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

初審通過案件，各系（所）應備齊相關資

料，提送所屬學院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將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學術副校長室辦理校外
專家學者審查，審查結果送學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連同其他資料辦理複審或通識教育中
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通識教育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案件，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備齊相關資料提送人事室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決審 

通過聘任案件函報教育部審定，並請頒教

師資格證書 


